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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0136 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*ST明诚            公告编号：临 2024-011号 

 

武汉当代明诚文化体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公司年审会计师辞任有关

事项问询函的公告 

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

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。 

 

武汉当代明诚文化体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、“本公司”）

于 2024 年 1月 26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下发的《关于对*ST明诚年审会计师辞

任有关事项的问询函》【上证公函（2024）0072 号】（以下简称“《问询函》”）。

现将《问询函》的内容公告如下： 

2024 年 1月 26 日晚间，你公司披露公告称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

通合伙）（以下简称天职所）辞任公司 2023 年度年审会计师。鉴于相关事项对

公司及投资者影响重大，根据本所《股票上市规则》第 13.1.1 条等有关规定，

现请你公司及天职所进一步核实并补充披露以下事项。 

一、2023 年 12 月 27 日，公司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显示，通过聘任天职

所作为 2023 年度年审会计师议案。本次公告显示，天职所因审计任务繁重且项

目组成人员变动原因，不再担任公司 2023 年年审会计师。请公司核实并披露，

本次天职所辞任公司年审会计师的真实原因及具体考虑，目前具体年审进展，与

天职所是否就审计意见等事项存在重大分歧。请审计委员会发表意见。 

二、天职所短期内接受公司聘任又主动辞任。请天职所说明：（1）就接受

公司聘任及主动辞任已履行的内部审议程序、风险评估等情况；（2）本次辞任

真实原因及具体考虑；（3）结合目前已开展的年审工作情况，说明与公司是否

就审计意见等事项存在重大分歧。 

三、截至目前，你公司尚未聘请 2023 年年审会计师。公司应当依法依规高

度重视 2023 年年报的编制和披露工作，尽快聘请年审会计师并积极配合，不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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购买审计意见，按期对外披露年度报告，并确保信息披露真实、准确、完整。如

公司未能及时聘请年审会计师，导致无法按期披露经审计的年报，公司股票将触

及终止上市情形，请公司充分提示相关风险。 

四、年审会计师应当严格遵守审计准则等有关规则要求，保持合理的职业怀

疑，制定必要、可行、有针对性的审计计划及程序，详细记录相关事项，严格履

行质量控制复核制度，发表恰当的审计结论，并对公司 2022 年度无法表示意见

审计报告所涉事项的消除情况审慎发表专项意见。 

五、你公司 2022 年度经审计的期末净资产为负值，2022年度财务会计报告

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，公司股票于 2022 年年报披露后被实施退市风

险警示。若相关情况未能改善，公司 2023 年年报可能继续触及净资产为负或非

标准审计意见的财务类退市指标，公司股票将被终止上市。你公司应当严格按照

《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 2号——业务办理》附件第十三号《退市风险公司信

息披露》等相关规定，充分提示相关退市风险，不得误导投资者。 

请你公司收到本函后立即对外披露，并于 5个交易日内回复本函。你公司董

事会及全体董事、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、年审会计师等应当勤勉尽责，认真落实

本函的要求，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，保护投资者权益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 

武汉当代明诚文化体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年 1月 26日 

 


